附件2

体检须知

体检时间：2026年5月17日

二、报到地点：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后门
三、注意事项
进入体检的考生请于5月17日上午7:40前到清城区人民政府后门集中参加体检，逾期将视为放弃体检资格。
请考生携带本人身份证、笔试准考证和一寸证件照一张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和指引。对证件携带不齐或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到参加体检的考生，按自动放弃体检资格处理。

体检需要空腹（禁食8小时以上）进行抽血和腹部B超（肝、胆、脾、胰）检查；抽血、做完腹部B超（肝、胆、脾、胰）检查后，才可进食。

体检前请注意休息，勿过度疲劳、酗酒、熬夜。体检当天早上避免剧烈运动，请穿着轻便服装，勿穿有金属扣子、钢圈之内衣裤、勿携带贵重饰品及戴隐形眼镜（影响放射科如胸片等检查）。女士勿穿连衣裙; 怀孕及有可能怀孕的女士受检者，请先告知体检服务人员，勿选做X光检查; 如女士遇经期时段，避免进行妇科检查和留取尿标本。

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慢性病的受检者，请携带病历和药物备用，并在检查时向医师说明病情及服用的药物或药名，便于分析体检资料做出结论；检查心电图、测血压前请静坐五至十分钟。

体检纪律。本次体检为封闭式体检，非考生不能进入体检区域，体检过程中，体检对象应按照工作人员指引进行体检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。体检对象在体检过程中不得主动透露个人姓名等信息、不得在体检过程中与本次体检无关人员会面或交谈、未经许可不得离开体检现场。
考生离场。经医院工作人员确认体检项目无漏检、误检后，并领回代保管物品后，方可离开体检医院。

进入体检的考生应提前认真阅读本公告和《体检须知》，了解有关体检程序，并保持电话联络畅通，以便工作人员随时通过电话或手机短信方式与考生联系。如考生放弃体检资格的，务必于体检前与清城区人社局联系。请考生选择好交通工具，提前熟悉集中地点位置和交通路线，预足时间，确保准时抵达，切勿迟到。

招聘体检不提供结果查询。

发现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、涂改资料等情况的，取消聘用资格。

未尽事宜，可电话咨询：18576317623/13642336461。

体检流程

凭本人身份证领取体检表

↓

体检中心采血室抽血（空腹8小时以上）

↓

体检中心卫生间留取尿液标本

↓

将体检指引单交至导诊台预约B超、心电图等检查时间

↓

完成B超、心电图、胸片检查后，测身高、体重、血压

↓

将指引单及一张证件照交回体检中心导诊台，完成色觉视力检查

↓

体检结束



